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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ea area is the assets of territory resources. Taking the right to use the sea area as a special 
commodity, evaluation of sea area refer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rational value of resources by 
using appropriate evaluation methods. Currently, the evaluation of sea area market of China is 
still in the early stage.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evaluation of sea area, 
because the market economy system is not mature enough, and the supporting system is not per-
fect. On the basis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differ-
ence between evaluations of sea area and land,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lso expounds the de-
ficiencies of the current evaluation of sea area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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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海域属于资源性资产，海域评估主要是将海域使用权作为一种特殊商品，采用合适的评估模式，达到资

源合理体现价值的目的。目前，我国海域评估市场才刚起步，由于市场经济体系不够成熟，配套制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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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完善，海域评估工作实施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本文以海域评估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为基础着重分析了

海域评估不同于土地评估的特点，进而分析了海域评估目前存在的不够完善的地方以及提出完善海域评

估工作的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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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海域资源是海洋开发利用活动的重要空间，是海洋经济发展的基础载体[1]，浩瀚的海洋蕴藏着极其

丰富的资源，具有巨大经济价值，为人类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随着陆域资源的日益紧缺，许多国家都

将触角尽力向海洋延伸，发展海洋经济已成为各国中长期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

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

国”。而随着我国海洋经济的发展壮大，对海域资源的需求势将增加。海域资源的具有鲜明的海洋特色，

用途十分广泛，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发展海洋经济必须解决的是海洋资源的价值评估问题。2013 年 11
月 13 日。国家海洋局发布《海域评估技术指引》，其中明确了海域评估的概念：海域评估是指海域评估

专业人员按照一定的原则、程序和方法，对特定海域的价值进行评定的活动[2]，目前我国海洋资源有偿

使用制度已经初步建立，但是海域资源的市场化发育还不是很完善，需要探索并逐步摸清我国的海域资

源价值，以市场化进行管理，因此，开展海域市场价值评估、确定海域价格，是我国完善海域资源市场

化配置机制，推进海洋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要全面实施海域有偿使用制度，实现海域资产保值增值，

就必须通过科学的海域评估，来确保海域资源出让的公平和公正。 

2. 海域评估的发展历史和目前的方法 

2.1. 海域评估发展进程 

我国实施海域有偿使用制度可以追溯到 1991 年。1991 年 10 月，国家海洋局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

外商投资企业使用我国海域有关问题的报告》，提出了海域属国家所有，外商使用我国海域必须经我国

海域主管部门批准并取得使用许可证，实行有偿使用等意见[3]。1993 年财政部和国家海洋局制定并向沿

海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和海洋主管机构颁布了《国家海域使用管理暂行规定》，对海

域使用权的转移，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正式确认了国家对海域的唯一所有者地位，并将其作为实现国

家对海域所有者权益的具体实施形式。之后各个省市也依据该文件相继颁布了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2005
年国家海洋局对全国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制定标准进行了完善，按照用海行为对海域属性的改变将海域

进行了海域分类，并在此基础上采用综合分等制定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对海域资

源分等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价值评估工作进行了一系列探讨，苗丰民等对海域综合分等和海域使用金标准

制定工作进行了系列总结，为之后海域质量、效益评定和价值评估提供了充实的理论基础和成熟的技术

方法手段[4]。栾维新等实证研究了海域分等定级及特定用海类型的海域使用金测算体系，将用海类型划

分为 11 类，制定出五个用海类型的分级指标体系和各因子的权重，应用收益还原法评估模型，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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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海域使用金的测算体系[5]；相慧等阐述了成本法及其在海域资源化配置一级市场价格评估中的测算过

程，分析了成本法在海域资源化配置一级市场价格评估中的应用及完善[6]；梁相波对海域增值问题进行

了深入研究，认为海域增值主要受投资、供求、用途的影响，存在空间和用海类型的差异，呈现波浪式

上升的格局。海域增值能促进经济发展和集约用海，也易导致海域投机和增值收益分配不公，应从完善

海域增值收益分配制度、建立海域评估制度和修订海域使用金标准等方面进行调控。 

2.2. 海域评估的基本方法性 

目前，海域评估市场比较成熟的评估方法有成本法、收益法、假设开发法、市场比较法和海域基准

价修正法，这几种方法各有应用范围和特点，也各有优缺点，在二级市场评估中都有案例的应用，但目

前在一级市场的评估中，成本法和海域基准价修正法应用的较多一些。 
收益法是运用适当的还原利率将海域未来每年预期纯收益贴现到评估时点海域价格的方法。收益法

只适用于有现实收益或潜在收益的海域及其附属用海设施和构筑物。由于海域资源一级市场的出让时，

在海域开发不成熟地区所在的同地区同类型行业用海没有稳定的出租、出让收益可供参考，且还原利率

难以准确确定，同时由于不同用海产业的差异较大，故在一级市场海域使用权的评估中收益法采用较少；

假设开发法是在测算出海域开发完成后的总价值基础上，扣除预计的正常开发成本和利润来确定海域价

格。假设开发法在二级市场以及填海造地后用于商业住宅等土地的开发行为中运用较多，对于海域使用

权的评估中尤其是填海造地后用于工业用地的开发行为应用较少。因其海域开发成本的价值有时比周边

工业用地基准价都高，这一是由于填海项目自身成本本来就高，且在海域使用权评估时不考虑其成陆后

的海域增值行为，二是填海行为是由于土地资源和指标的稀缺性造成，有政策因素，因此，填海成本有

时与成陆后的工业用地价格会出现倒挂，故在一级市场评估时假设开发法用的也较少。市场比较法是根

据市场中的替代原则，将待估海域与具有替代性的，且在近期市场上已发生交易的实例比较，并对实例

交易的成交价格做适当调整，以此估算价格的方法。由于目前海域市场尚不发达，一级市场出让交易较

少，因此，同类用途的市场交易案例较少，故采用市场比较法评估在目前海域评估工作中受限较多；成

本法是把对海域的所有投资包括海域取得费和开发费用两大部分作为“基本成本”，运用经济学理念等

量资金应获等量收益的投资原理，加上这一块投资产生的利息、利润，组成海域价格的基础部分，加上

海域增值收益，从而求得价格的方法。海域基准价修正法是在已有海域基准价格的地区，可用基准价格

系数修正法评估海域价格，即针对评估对象价格影响因素的特殊性，利用海域价格修正系数，在同一地

区同类用海的海域基准价格基础上做适当修正，以此确定海域价格。目前，在全国一些已推行招拍挂出

让海域的省份都已经建立其自身的海域基准价格，同时由于在海域市场化配置的初期阶段，一些管理部

门对海域评估的价格基本以高于海域基准价为参考标准，而成本法的组成中海域基准价是其中重要的一

项，因此在一级市场出让的评估中成本法和海域基准价修正法的方法选择较为符合当前海域资源市场化

配置的阶段。 

3. 海域评估的特点 

由于海域的开发活动起步较迟，尤其是海域的市场化出让是近年刚开始实施的行为，海域评估的实

施在许多地方都借鉴了土地评估的特点和制度，但是由于海域具有流动性、复杂性的特点，海域的评估

又具有自身的特点。 

3.1. 海域评估的复杂性 

海洋与土地相比，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其水体的流动性和资源的未知性因素。由于水动力的原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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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资源开发不像土地一样固定和可知。不同海域同一时间有不一样的海域资源价值，同一海域不同时

间也有不一样的海域开发价值。因此，海域评估就不像土地的评估那么单一，需要考虑整体、系统性的

因素，比如：海域开发的环境影响、水动力影响以及因此所延伸的利益相关者群体需要的补充经费；还

有海域生态资源与土地相比更为复杂，更难于鉴定完整，同时其生物的系统性更强，生态损失如何补充

比土地相比难度更大，更具有不确定性因素，对于海域生态资源的评估目前缺少成熟的市场以及相应的

配套措施，也缺少海域资源价值的标准和操作规程，难以统一与缺乏规范管理，这就造成海域评估工作

中技术难度也更大；另外海域评估在实施中应用到许多海域审批的法律法规，对海域审批流程以及海域

政策处理的把握对于海域评估的方法选择、价格导向等都有决定影响因素，这就对海域评估工作人员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其专业背景、工作背景等要求更为严格。 

3.2. 海域评估影响因素多样性 

影响海域价值评估的因素总结起来有区位条件、自然因素（地质地貌特征、气象、气候条件、水文

条件、生物因素、自然资源等）、社会经济因素（经济因素、技术因素、人口和城镇因素、文化因素、

政治因素）、资源环境的变迁和因素量化的方法等。最终归于技术导则的体现则首先要明确的是其海域

的分等，进而要明确其使用类型和用海方式。同一分等区域同一用海方式，如果用海的类型不同，其评

估的价格也会不同，同一产业类型不同的用海方式，其价格也会不同。说明海域开发价值不仅与海域的

产业类型有关，与海域出让时候采用的用海方式也息息相关，而海域的分类总共有 9 个一级类和 30 个二

级类，用海方式则有 5 个一级类和 20 个二级类，，可见海域的开发无论从产业类型还是其构造方式来说

都是十分复杂的。而海域使用金的收取标准除了反映区域性特征的用海等级以外就是用海方式的界定，

这就导致出让海域的价值具有复杂性和多变性，与土地价值评估相比，土地的价值更多与土地的用地性

质这一单一条件相关联。海域更多的体现个体价值差异而土地则更多体现区域价值差异。 

4. 海域评估工作目前存在的问题 

4.1. 海域评估的配套工作不够完善 

我国的海域评估工作起步较晚，2013 年 11 月 13 日，国家海洋局发布《海域评估技术指引》标志着

我国的海域评估工作正式进入推进阶段。《海域评估技术导则》对海域价格的评估方法、原则等都做了

细致的规定。但是，目前的评估指引中基本是针对海域在二级市场的出让中编制的，对于海域一级市场

的配置考虑的较少，比如在成本法核算中，海域评估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也纳入成本核算中，但在一

级市场出让制度下，工程可行性研究应是出让结束立项阶段方才实施的专题，这就给海域一级市场的出

让评估工作带来一定的困惑。以浙江省为例，该省在 2013 年出台《浙江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后要求所

有经营性的海域项目要海域招拍挂形式出让，同时要对海域进行价格评估。但是根据《浙江省海域使用

管理条例》中的要求，海域在出让阶段是未立项阶段，因此就没有工程可行性研究和环境影响评价等工

作的介入，但在海域评估指引中，在以成本法进行海域评估计算过程中则明确要求要讲这些专题都纳入

到成本中。而《浙江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中政府在出让时候唯一涉及的用海专题经费只有海域使用论

证、海域价格评估等前期专题，如果将工可等专题纳入前期成本中势必导致产生资金的利息和利润，无

形增加了后期竞拍企业的成本，同时政府对于利息、利润的产生经费也不易处理。因此，海域评估工作

的配套法律法规及规范完善应该给予重视，同时也急待解决和提高。 
总之，海域评估工作，需要海洋管理部门不仅在规范、制度的创新上有所突破，同时也需要抓紧完

善海域评估技术导则规范等的配套完善，对于一些海域评估导则和规范要应给予进一步的修改，要与工

程实施相结合，理论联系实施，扎实推进海域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工作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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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海域评估工作的独创性不够 

我国的海域评估工作相对于土地评估工作来说起步较晚，很多经验和制度都是延用了土地评估工作

的经验和制度。如评估工作的方法选择、评估工作的原则分析以及一些评估工作的研究思维等等，这能

保证海域评估工作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快速地建立起自己的评估体系，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由于

海域审批和土地审批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异同，海域的审批和出让有自身的特点，因此照搬照抄土

地评估的一些经验对于海域评估来说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在市场未发育的情况下，海域资源的稀缺性

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不同，无法再价值上得到直接反映，很多地方的海域在一级市场出让或者是二级市

场转让时受让方基本都是单一化的，其出让形式也基本以挂牌为主，而不是招标。这就让海域的价格评

估很难达到预期的一个价值体现，因此，海域评估中成本法也是目前引用地较多的一种办法，一些地方

在海域出让的价格评估中，也仅要求海域的评估价格和底价不得低于海域基准价即可。而海域收益的不

确定性，海域市场的不成熟性以及海域审批流程与土地的差异性也导致海域评估的其他一些方法在现行

阶段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海域评估工作既要借鉴土地评估工作的丰富经验，同时又要考

虑海域管理工作自身的独特性，要有所优化相关方法和制度，才能更好地完善海域评估工作，推进我国

海域市场化配置工作的进程 

5. 海域评估工作的完善 

5.1. 完善海域评估的规范纲要编制工作 

随着海域开发的全面推进和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海域使用权的出让和转让工作也日益增多。在海

域使用权的招标、拍卖和转让、出租、抵押等海洋经济活动和海域资产处置中，海域评估的作用越来越

为重要。但如前所述，海域的评估和土地的评估具有不同的特殊性，市场发育程度不同、方法选择基础

不同、海域和土地审批流程不同，因此，如何在这样的思路下研究海域价格评估等基础工作的改进，编

制与海洋资源市场化配置下相配套的，具有海域特点的海域评估导则、规范等显得有尤为重要。笔者认

为应从海域评估的管理制度、海域评估机构、海域评估人员的整体素质提升等入手，探索建立起适应我

国海域特点的海域评估制度。 

5.2. 建立健全海域评估技术方法 

海域资源的开发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素，同时投资较大，风险较难以控制，因此在推进海域评

估工作时，首先要建立健全海域基准价制度，根据各个地方的实际情况，制定海域基准价格，从一定时

期内正确反映海域使用权价格的平均或者是最低价格水平，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使得海域使用金的收

取大体公正合理。对于宗海价格的评估要做到结合地方的特点和地方财政、国土等部门的相关意见对海

域评估指引等规范进行优化完善，既符合技术要求和准则，又能让当地政府确实可行。以土地出让为例，

一些地区在填海造地工程中要求达到“海域直通车”的要求，即海域一次出让后即可换发土地证，期间

不再征收土地使用金。而一些县、区级的国土部门是设区的市直辖的，这就涉及到土地使用金的流失是

市级财政还是县、区级财政的问题，在海域的评估中除了规范编制外，也要考虑海域评估工作实施推进

中，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如何采纳解决的问题。 

5.3. 完善海域使用金的收取制度 

海洋资源的市场化出让要求从海域资源资产及其开发利用收益的角度去进行海域价值评估工作。目

前，我国的海域一级市场出让的手段不够丰富，一些地方的规定基本上是海域评估的价格最低要求不得

低于海域基准价格，也即以海域使用金为评估的一个标准。这就很难从海域资产和收益的层面去客观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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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海域的价值性。另外，海域使用金的制定标准时间较早，当时海域资源的开发基本处于起步阶段，海

域使用金已不能完全反映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涉海行业的收益水平，因此，需要及早开展海域使用金

的修订工作，在切实调研数据、定期更新的情况下，形成动态、真实的海域使用金标准化管理制度。 

6. 结论 

海域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的逐步推进使我国海域市场初步形成[7]，处于起步阶段的海域使用权价格评

估工作虽然已取得显著成绩，但是仍存在很多问题，海洋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是一个很短暂的过程，与土

地相比，其制度存在一些问题，也有一些不足。但是海域评估工作对于进一步完善海域市场的出让，实

现海域资源的经济效益最大化具有重要的作用，是政府通过宏观深化海域使用制度改革，建立统一、公

平、规范有序的海域市场，充分发挥海域资源市场化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体现统一开发、统一用海，实

现海域资源的可持续性发展的需要。因此分析我国目前的海域资源评估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如何完善，对

于不断深化提升我国海域资源市场化配置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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